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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定义 一、法律职业与法的定义 1． 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

具有三个特点： （1）用说理的方法而非简单的暴力解决问

题。 （2）必须根据法律来说理及判断和解决法律问题。 （3

）必须在程序的范围内，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确定和解决法

律问题。 * 这其中，根据法律说理是核心。对于法律职业者

来说，是否能够忠于法律，就是他最大的职业道德和操守问

题。 2． 法律人忠于法律的前提是法律必须具有一种明确清

晰的概念及其对象。 （1）法律必须发展为独立的规范体系

和制度形式，才可能成为法律职业者行为的准则。 （2）法

律职业者又必须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和法律思想水平，从而

准确地把握法律。 二、法的现象与法的本质 1．以往的法律

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三类： （1）从法本身理

解法律，认为法律产生、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法的自身。 

（2）虽然是从法的外部结实法律的根源，又都直接或间接地

把这种根源归结为某种精神力量，将法视为人类精神一般发

展的产物。 （3）从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的角度把握法的定

义。 2． 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角度概括法的有： （1）神意

论。（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观点） （2）意志论。（如黑格尔

关于法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3）正义论。（古罗马法学家

塞尔苏士认为：法乃善良公正之艺术。） 3． 从法本身理解

法的有： （1）规则论。（一般认为法是一个逻辑上自我满

足的规则体系。） （2）命令论。（这种观点与规则论相同



之处在于都将法视为一种规则体系，所不同的是，规则论认

为法律规则的效力来源于该体系内部，而命令论则认为法律

规则的效力来源于权力。） （3）判决论或预测论。（这种

观点认为法就是对法官的判决的预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法不是写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东西，而是法官的倾向和

意见，法官关于案件的处理意见才是真正的法。） 4．从法

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角度理解法律现象： （1）19世纪末，

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西方法学界许多学者开始将法置于一

定的社会现象领域交易研究。 （2）这种观点总体上看，不

再将法律视为鼓励的、与社会脱节的想象，而是作为社会的

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交互作用的产物。 5．

法的本质的展现过程，反映了法的本质的层次性： （1）法

的本质最初表现为法的正式性： A．法的正式性体现在法总

是公共权力机关按照一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或认可的。 B．

法的正式性还体现在法总是依靠正式的权力机制保证实现。

C．法的正式性也体现在法总是借助于正式的表现形式予以

公布。 （2）法的本质其次反映为法的阶级性： A．法所体现

的国家意志，从表面看，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中立性。 B．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由于国家形成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

历史时期，因此，它必然反映阶级对立时期的阶级关系。法

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实际上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国家意志就

是法律化的统治阶级意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